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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

主旨：有關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受

限制出國處分者，不得申請變更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1案

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06年7月12日召開研商「姓名條例第15條修正草案

是否新增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受限制出國處分者不得

申請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」會議決議（本部106年7月25

日台內戶字第1061202583號函諒達）辦理。

二、依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置管理辦法第

7條規定：「戶政事務所依序配賦統一編號或戶號，有重

複、錯誤或特殊情事者，由戶籍地或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

所更正或變更之。......」考量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僅屬

個人之識別代碼，係基於戶籍行政管理之目的，與保障國

人姓名權之目的有別，限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變更，

得較姓名變更為嚴格之限制。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

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，係為確保重大犯罪案件之偵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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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順利進行，為避免遭境管者透過變更國民身分證統一編

號之方式申請新護照出境，爰國人有經依入出國及移民法

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受限制出國處分之情事，不

得申請變更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。

三、本部業於戶政資訊系統「跨機關服務」-「移民署服務」

項下，新增「身分證號比對管制資料查詢」作業，於106年

11月17日版更。有關查詢之權限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及戶政事務所先至戶政資訊系統之業務應用軟體線上簽

核系統申請「身分證號比對管制資料人員」角色。

四、戶政機關自本函發文日起，受理民眾申請變更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案件時，應至上揭「身分證號比對管制資料查詢

」作業查詢（操作步驟如附件1），如經查係依入出國及

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規定受限制出國處分者，

不予受理其申請。如查詢結果顯示「洽移民署窗口確認原

因」，請電洽本部移民署（電話：02-23889393分機2651或

2652）。

五、戶政機關查詢身分證號比對管制資料時，應填寫「戶政機

關應用內政部移民署雲端資料查詢及交換服務查詢紀錄表

」（如附件2），但查詢紀錄已併受理案件申請書並交由

主管核章者，得不填寫查詢紀錄表，該查詢紀錄表應保存5

年。其他依「戶役政資訊系統資訊安全稽核規定」辦理，

本部將加強對本項查詢作業進行稽核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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